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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	10分
	报价不超9.5万元的最低报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30分。其他参选机构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报价得分=(基准价÷机构报价)×10%×100。

	2
	服务方案
40%
	50分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进行评分，服务方案至少包含：①人员分工及岗位职责；②器材的配备；③质量保障措施；④拍摄进度保证措施；⑤应急与安全等。对以上内容进行综合评审，以上内容符合实际情况、完全响应采购要求的得40分，每有一项方案内容缺失或未涉及的扣10分；每有一项方案有缺陷扣5分；直至本项分值扣完为止；不提供方案或方案与本项目不相关的不得分。
（缺陷是指：存在凭空编造、前后不一致、前后逻辑错误、涉及的规范及标准错误、地点区域错误、内容缺失、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等）。

	3
	履约能力20%
	20分
	近三年（2022年1月1日）以来，类似业绩（纪录片、宣传片、新闻类视频），每个得5分，本小项最多得20分。
备注：业绩证明指所提供每项业绩的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复印件（扫描件），否则该项业绩不计分。

	4
	人员配置20%
	20分
	1.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播音与主持艺术、广播电视编导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得5分。
2.拟派团队成员（除项目负责人）专业为动画设计、广播电视编导专业，每具有一个专业的得2.5分，人员不重复得分，本项最多得15分。
注：1.以上人员提供学历证书复印件或相关专业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

